2017届教育学专业毕业实习教学计划
实习指导教师：王慧敏
一、实习目的
实习教学环节是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了解专业的社会发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重要环节。教育学专业教育实习立足于教育学基本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希望学生在大学课堂外的真实情境中，通过实习：
	1、加深教育实践中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认识，提高将教育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与能力；
	2、进一步形成个性化的专业成长脉络，加强对教育学专业的归属与认同；
	3、在教育现场中寻找教育问题，寻求解决一线教育问题、创新教育管理模式的路径；
	4、为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反思性反馈与建议。

二、实习内容与时间安排
本轮实习将在2017年春学期进行，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时间
	实习安排

	3月5-9日
		召开实习动员会，了解实习相关规定与安排；
	在带队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团队建设，明确小组实习岗位与分工；
	走访实习单位，了解实习单位基本情况，与各自的实习指导教师联系确定到岗实习的工作要求；
	按照本科生院实习工作精神与实习单位的具体安排，完成实习工作计划。

	3月10日-4月20日
		依照实习工作计划在实习岗位进行实习工作；
	工作态度认真严谨，虚心求教，按照进度完成实习工作；
	带队老师走访实习点，沟通、联络实习情况，解决实习中遇到的问题。

	4月23-27日
		总结实习工作。根据个人实习工作情况，完成3000字的个人总结；
	评定实习成绩；
	召开实习分享会，分享实习心得，汇报实习收获。



三、实习单位与岗位
本年度实习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就业取向、毕业设计需要以及实习管理等实际因素，实习单位和实习场所的确定将遵循院系统一安排与学生自行联系相结合的原则。其中统一安排的实习岗位包括教育行政岗、国际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等。实习地点的选择上以杭州市区内实习单位优先考虑。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同学应由联系单位出具正式的实习生接收函并事先签好《家长知情同意书》上交学院本科办审批、存档。
统一安排的实习岗位主要为：
	教育行政岗：了解教育行政部门的运行机制，管理方式与组织文化；独立、规范、具体、有条理地处理教育行政事务；进一步了解教育行政部门的岗位需求，明确自身的专业发展。
	中小学教学实践岗：在中小学参与课堂听课、教学，结合教育现场中的具体问题开展研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课堂的教学创新之中；进一步了解教师的职业要求，促进个人的专业发展。
岗位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姓名
	学号
	实习单位

	1
	唐佳颖
	3140101443
	教育学院团委

	2
	赵怡佳
	3140101292
	教育学院本科生科

	3
	邵巾倩
	3149801022
	杭州育才民办教育集团

	4
	拉巴普尺
	3140105856
	教育学院本科生科

	5
	刘健
	3140104848
	杭州育才民办教育集团

	6
	朱秋禹
	3140103780
	杭州市滨江区闻涛中学

	7
	李梦丽
	3140104635
	杭州育才民办教育集团

	8
	孙佳风
	3140105723
	杭州育才民办教育集团

	9
	苏比努尔
	3140100014
	教育学院团委

	10
	努丽比亚古力
	3140100015
	教育学院团委

	11
	邓绮薇
	3140100735
	杭州育才民办教育集团

	12
	杨甲艺
	3140101315
	杭州市滨江区闻涛中学

	13
	郑璐
	314010169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办公室

	14
	黄晨榕
	3140101809
	杭州市滨江区闻涛中学

	15
	刘伟
	3140100961
	杭州育才民办教育集团

	16
	徐玲玲
	3149801024
	杭州市滨江区闻涛中学

	17
	田姗灵
	3140103427
	杭州市滨江区闻涛中学

	18
	赵雅清
	3140100730
	学习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19
	张悠然
	3140104071
	学习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20
	潘金晶
	3149801023
	浙江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所

	21
	陈小云
	3149901021
	教育学院研究生科

	22
	杨舒涵
	[bookmark: _GoBack]3130100797
	教育学院研究生科

	23
	金航怡
	3140101257
	课程与学习科学系办公室

	24
	董屿辰
	3140105401
	学海教育科技公司

	25
	喻昊玥
	3140103774
	惠同国际学校

	26
	沈鑫
	3140101423
	教育学院组织人事科



四、实习评价
实习成绩评定将由带队教师根据实习生在实习期间的总体表现及所递交的《实习考核表》、《实习记录本》、实习报告和实习指导教师的评语、实习单位的反馈意见等实事求是地进行，考核将以百分制评分，具体评分标准是：实习报告评分占30%，指导教师评分占30%，带队教师评分占40%。

五、实习纪律与注意事项
实习采取实习点管理的办法，即实习生在岗位实习期间应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作息要求，不得擅离岗位，不得无故迟到、早退，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请假者，应事先报请实习指导教师和带队教师批准，并报备学院本科生办。实习生应自觉遵守：
1、《浙江大学学生实习工作手册》上的各项规定；
2、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
3、实习岗位的相关保密及安全制度。
实习期间，学生应格外注意交通安全，保护好自身的财物。
